关于做好新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的通知

为全面了解学院困难学生的情况，学院根据《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认定，请各二级学系、部组织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现将本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相关事宜布置如下：

1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坚持实事求是，确定合理标准，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实行民主评议和各系部评定相结合的原则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必须严格工作制度，规范工作程序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2、学生持在当地开具的贫困证明及加盖乡镇、县民政局公章(公章以民政所、民政办、民政局为准，其他公章无效。青岛地区黄岛、胶州、市区的公章可加盖社会事务中心。)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调查表，到各二级学院、系、部进行认定，认定评议小组进行民主评议时应着重考虑孤残学生、烈士子女，以及家庭成员长期患重病、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。

3、需要申请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及在校学生要如实填写《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，以证明其家庭经济状况。

4、各二级学系、部认真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填写的《山东省中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及《山东省中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。（表格格式A4纸正反面打印一式一份）。将《家庭经济困难统计表》电子版及《山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《山东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纸质版于各系上报学生处。

5、请各二级学系、部严格把关，认真做好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，防止评选中各种不公平现象出现，让困难的学生如实的填写调查表上的各项信息，实事求是，如实填写，如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学生进行了家庭经济困难认定，将根据学院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，请各二级学院、系、部认真按照要求认真布置工作。

附件：附件一：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统计表

附件二：山东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

附件三：山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

